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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實務說明



為何會有《犬、貓美容服務定型化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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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

國人飼養犬、貓比例增

加，飼主權益意識高漲

，逐漸重視服務品質。

問題

寵物美容的消費爭議漸

起，如服務內容不清楚

、責任歸屬或退費等。

解方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

規定，訂定《犬、貓美

容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

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行政院通過《犬、貓美容服務定型化契約》規範

為預防消費糾紛，促進契約公平，平衡消費者和企業經營
者雙方權益，農業部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第1項授權研
訂「犬、貓美容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草案，業經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第91次會議通過，並經
行政院核定，農業部於本日(114年5月12日)公告。後續
將由農業部辦理宣導及查核，督促企業經營者遵守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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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型化契約的「法規」和「範本」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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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簽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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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稽《犬、貓美容服務定型化契約應
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直接嵌入

雙方契約關係

屆期仍不改正，將處行政罰鍰



雙方簽訂紙本/電子契約之法律風險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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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犬、貓美容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點要求將契約內容「公告於營業場所明顯處」

或網站、第3點要求將服務內容「製作紀錄經消費者簽名確認」、第4點要求服務前詢問「寵物個性、疾
病、生理狀況」等

約定方式 公告張貼 文件記錄 風險等級 說明

雙方有簽
紙本/電子

契約

V V 低
• 紙本/電子契約兼具「資訊揭露」與「紀錄保存」功能。
• 發生糾紛時，契約條款與健康確認皆有白紙黑字為證。

X V 低
• 雖未張貼公告，但因雙方持有紙本/電子契約，消費者已能知

悉條款，實質上達成資訊揭露目的。
• 只要契約內容包含所有應記載事項，通常視為合規。

V X 中

• 雖有張貼公告，且有形式上的簽約，但若缺乏「當次服務紀
錄」（如未勾選健康狀況、未確認服務項目），則違反《應
記載事項》第3、4點。

• 可能被限期改善；發生意外時，缺乏針對該次服務的免責證
據。

X X 高
• 這代表簽了一個「空殼契約」（例如只有簽名但沒內容、沒

給消費者留存），違反第3點紀錄提供義務。
• 視同未依規定記載，可能面臨行政裁罰與民事舉證困難。



雙方口頭約定之法律風險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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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方僅以口頭約定，依據《消費者保護法》規定所公告之《犬、貓美容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仍具

有法律強制力，相關規範將自動嵌入並直接成為雙方契約內容的一部分。

• 《犬、貓美容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點要求將契約內容「公告於營業場所明顯處」或網站、第3

點要求將服務內容「製作紀錄經消費者簽名確認」、第4點要求服務前詢問「寵物個性、疾病、生理狀況」等。

約定方式 公告張貼 文件記錄 風險等級 說明

雙方口頭
約定

V V 低

• 合規。利用「公告」滿足第1點揭露義務，利用「文件紀錄」
滿足第3、4點確認義務。

• 不必每人簽一本厚合約，省事又合法，且能有效防禦民事糾
紛。

X V 中
• 有做健康紀錄（可舉證），民事上相對安全（有證據）。
• 未張貼契約公告，違反第1點資訊揭露義務，行政稽查時會

被要求「限期改善」補貼公告。

V X 高
• 典型的「做半套」。雖有公告，但缺乏「消費者簽名確認的

紀錄」，直接違反第3點，稽查時將因「無紀錄」而開罰。
• 發生糾紛時（例如狗死亡），業者難證明已盡告知義務。

X X 高
• 違反應記載事項（第1、3、4點），稽查即開出限期改善單，

拒改即處罰。
• 發生糾紛時（例如狗死亡），業者難以證明已盡告知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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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貓美容服務定型
化契約
第一條
犬、貓美容服務指提供犬、貓外表部位清洗或清潔、吹乾梳毛、毛髮修剪
及造型設計等美容服務之行為。但不得涉及動物醫療行為及宣稱醫療效能
。
第二條
乙方應至少以半開大小以上紙張或以電子方式將犬、貓
美容服務定型化契約公告於營業櫃台或場所明顯處有設
置網站或經營社群媒體者，並應於網頁明顯處公告。
第三條
乙方應將甲方所選擇之美容服務項目、期間、次數、有無約定指定服務人
員、費用及其支付方式，於訂約前向甲方充分說明。
乙方應將實施之犬、貓美容服務內容製作紀錄經甲方簽
名確認後，提供正本予甲方留存。
前項紀錄之提供及甲方確認之方式，乙方得以書面、電子或其他適當之方
式為之。
乙方收取犬、貓美容服務費用，應開立憑證予甲方。
第四條
乙方於實施犬、貓美容服務前，應向甲方詢問犬、貓個性、是否具攻擊性
、有無疾病、病史等生理狀況或其他特殊須注意事項，並檢查犬、貓現況
，以判斷是否合適接受犬、貓美容服務甲方對於乙方之詢問應誠實告知。
前項詢問，應製作紀錄經甲方簽名確認後，提供正本予甲方留存。
前項紀錄之提供及甲方確認之方式，乙方得以書面、電子
或其他適當之方式為之。
乙方於美容服務實施期間，應提供犬、貓安全、乾淨、通
風、排水、適當與適量之遮蔽、照明及溫度之環境，並符
合下列規定：
(一) 有提供食物或飲水時，應確保其適當、乾淨且無害。
(二) 以籠子、繩或鍊圈限制犬、貓活動時，其籠內空間應
足供犬、貓充分伸展，其繩或鍊應長於犬、貓身形且
足供其充分伸展及活動。
(三) 應避免犬、貓遭受騷擾、虐待或傷害。
(四) 有發生危害之虞時，應將犬、貓移置安全處，進行妥
善照顧。
(五) 運輸接送犬、貓時，應注意其食物、飲水、排泄、環
境及安全，並避免犬、貓遭受驚嚇、痛苦或傷害。
(六) 提供犬、貓其他妥善之照顧。

1. 尺寸規範：

⚫ 「半開」規格：契約公告約 B2 尺寸
(52cm x 76cm）。

⚫ 視覺標準：不建議用 A4 列印張貼。
需如圖所示，具備足夠的視覺量體，
確保文字清晰可讀。

2. 張貼位置：

⚫ 「明顯處」位置：如張貼於「營業櫃
台」後方或消費者視線所及之牆面。

⚫ 目的：確保消費者在諮詢或付款時，
能「被動且自然」地看見契約內容，
落實資訊揭露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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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貓美容服務簽約前詢問事項及
基本資料表

表格列出：（應記載事項第 2 點）

⚫ 身分確認：清楚記載消費者（甲方）

與業者（乙方）之名稱、電話、地址

⚫ 預防幽靈糾紛：確保交易對象真實

存在，避免發生糾紛時「求償無門」
或「找不到飼主」

⚫ 緊急聯絡人：當飼主本人無法聯繫時
，可以備位聯絡人。此欄位是發生意

外或突發狀況時，保障寵物福利的最
後防線

⚫ 蒐集電話與地址是為了「履約聯繫」與
「緊急通知」，符合個資法蒐集目的。

⚫ 雖然表格列有「身分證字號」欄位，但
依農業部說明，若消費者有疑慮，業者
可採「最小化原則」，僅蒐集必要的電
話與地址即可，重點在於確保「能有效
聯繫」，而非強行蒐集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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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貓美容服務簽約前詢問事項及
基本資料表

表格列出：（應記載事項第 4 點）

⚫ 犬、貓的個體特徵 (例如：品種、年
齡、外觀等)

⚫ 個性傾向(例如：會咬人、親近人或

咬貓等）

⚫ 病史勾選（例如：心臟病、癲癇或

艾利希體等）。

→當飼主勾選「無」或「未勾選」，事
後卻發生隱疾意外時，此紀錄即為業者
舉證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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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貓美容服務簽約前詢問事項及
基本資料表

關於「錢」的必要約定事項：

⚫ 服務內容確認（第3點）：洗澡還是

大美容？單價多少？白紙黑字寫下
，避免客人事後說「我以為有包剪
毛」。

⚫ 費用明確化（第12點）：總金額多
少？除了列出的項目外，不得再收
額外費用。

⚫ 履約保障機制（第13點）：針對預

收超過1萬元的包月/儲值客戶，明
確勾選是否提供履約保障，符合法
規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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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緊急送醫（第 5 點）
⚫ 醫療選擇權： 應優先送往「消費
者指定」之獸醫診療機構。

⚫ 爭議防火牆： 透過事前填寫指定
醫院，當意外發生時可立即處置
。避免事後飼主質疑業者「延誤

就醫」或「送往合作醫院亂收費
」之爭議。

⚫ 此簽名代表消費者已確認上述所
有內容（包含健康告知、收費金
額、處置方式）。

⚫ 若無此簽名，整張表僅淪為業者
的單方宣稱，無法作為行政稽查
或法院裁判證據基礎。



問題：每次洗澡都要簽 11 頁合約，
還要保存 3 年？

回答：

• 海報替代：可將詳細條款印成海報張貼，達到公示效果，
顧客簽簡表即可。

• 不用每次都要簽紙本合約：鼓勵業者使用簡化的「簽約前
詢問事項及基本資料表」作為紀錄。

• 簽名即合規：每次服務前確實使用該表並經雙方簽名，就
達到釐清責任的效果。

• 不用保存 3 年：法規並未硬性規範保存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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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不想給身分證字號，貓咪沒有打晶片，
我能不能拒接？還是會違法？

回答：

• 沒有晶片沒關係（可得特定即可）：若無晶片，業者可記
載「小名、花色、品種、特徵」作為替代辨識資訊 。重點
是發生意外時能「認出貓、找對人」。

• 身分證字號非必要（最小化原則）：蒐集個資需符合「目
的最小化」。為了聯繫飼主，須提供「電話」與「地址」，
但身分證字號非必需。

• 合法蒐集：只要是為了履行契約（通知領回、緊急送醫），
業者有權要求消費者提供電話與地址，不違反個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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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如果老狗洗到一半休克或猝死，
美容師要不要賠？

回答：

• 簽約反而保護自己： 簽署紀錄表是為了證明業者已盡詢問
義務。若老狗發生意外，詳細紀錄可作為佐證，釐清責任
歸屬，反而是保護業者。

• 責任界線清楚： 業者的義務是「通知」與「優先送往指定
醫院」，並非要求美容師承擔醫療責任。

• 可歸責才賠：若因業者「可歸責」時才需賠償，並非將所
有風險轉嫁給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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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客人遲到不來接，我可以收「逾時費」嗎？
會不會變成「非法寄養」？

回答：

• 不是寄養，是處罰：收取的費用稱為「必要安置費」與
「違約金」，目的是確保動物福利與處罰飼主違約，無涉
非法寄養問題。

• 建議收高價：農業部甚至建議收取的費用應「遠高於一般
寄養行情」，以達到懲罰效果，杜絕爭議。

• 人力考量：若超過營業時間，業者無法負荷，建議可與合
法寄養業者合作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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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如果客人洗到一半不滿意說要退費，
或者中途解約，我要全額退嗎？

回答：

• 用多少付多少： 消保法原則是「用多少付多少」，並無
「不滿意可全額退費」的條文。

• 犬、貓因素而無法履約： 若因貓狗咬人、生病等不可歸責
雙方的事由導致服務中止，雙方可終止契約，業者退還未
執行費用（不得扣手續費），但也無需賠償。

• 退費公式： 主要是為了防止預付型（包月）服務透過贈品
或折扣隱藏費用，確保解約時計算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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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我是小本經營，預收費用還要做「履約
保障」，門檻會不會太高？

回答：

• 有門檻豁免：只有當「預收費用」累計超過新臺幣 1 萬元
時，才需要做履約保障。

• 有短期豁免：如果契約期限在1個月以內，或者採按月收費
的方式，不適用履約保障規定。

• 依規定辦理：按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3點，可交付銀
行開立信託專戶、或加入同業間之聯合連帶保證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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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如果飼主隱瞞狗會咬人，導致美容師被咬
傷，這份契約都沒寫到怎麼賠我？

回答：

• 法規性質：《應記載事項》主要是規範「消費行為」（保
護付錢的人），所以確實沒有直接寫入員工職災條款。

• 業者自保權利：業者「可以自行訂定」相關保護美容師的
條款（例如：若因飼主隱瞞攻擊性致傷的賠償責任），只
要該條款符合公平互惠原則，不違反消保法即可。

• 策略：這就是為什麼強調要在「契約公告」或「服務紀錄
表」中加入「誠實告知」欄位，這就是業者自保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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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美容變數多（如打結嚴重），無法事先
講定價格，事後加價又被客訴，怎麼辦？

回答：

• 溝通原則：建議業者若遇到無法預期的狀況（如毛打結嚴
重），應「事先與消費者溝通」修改內容。

• 設定上限：建議一開始簽約時，就先告知「可能產生的最
高費用」，讓消費者有心理準備。

• 終止權：若因犬貓躁動、健康不佳導致無法繼續，雙方可
以終止契約，業者退還未執行費用，但不得扣除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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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 依據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0點規定，若有延遲領回寵物情形，
業者得依規定計算收取逾時費用。

• 時間計算：由於遲到35分鐘，已超過30分鐘得開始起算逾時費，計
算逾時費以半小時計算。

• 費用計算：雙方有約定收取逾時費用情形下 (※沒有約定收逾時費，不得收取)

✓ 若逾時費以每小時200元計算→本案逾時費：200元X0.5小時=100元

✓ 若逾時費以每小時1,500元計算，最高只能收取600元

(※依規定逾時費上限為當日該次服務費用之3倍：200元X3倍=600元)

問題：客人帶狗來剪指甲，花200元，
遲到35分鐘才接回，業者怎麼計算逾時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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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退費/逾期接回之費用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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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貓美容服務契約之退費計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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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費用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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